
地 址：深圳市罗湖区和平路 1199 号金田大厦 1901

电 话：0755-82477171，25469677 传 真：0755-82473384

网 站：http://www.weiranlvshi.com 邮 箱：guangdongweiran@126.com

旅行社业务许可范围与“机+酒”的定性

文 麻少辉

旅行社业务属于行政许可事项，我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此有了明

确的规定。旅游服务行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显现出了诸多紊乱的市场现象，需要强有力行

政规制，如何界定旅行社业务许可范围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在实践执法中，一些非旅行社主体的有关行为是否构成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长期困

扰着旅游监管和工商部门。针对此问题，我们综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提出关于旅行社业务许

可经营范围界定及“机+酒”定性的浅见。

一、严格区分组织安排和委托代订行为

我们认为组织安排是界定旅行社业务的关键。

《旅游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组织到境外

的游览、度假、休闲等形式的旅游活动以及为旅游活动提供相关服务的经营活动，适用本法。”

《旅行社条例》第二条第二款：“本条例所称旅行社，是指从事招徕、组织、接待旅游

者等活动，为旅游者提供相关服务，开展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或者出境旅游业务的

企业法人。”

以上两条体现了旅行社业务的范围，由此可以看出旅行社业务是招徕、组织、接待等旅

游服务活动，即组织安排行为。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 《条例》第二条所称招徕、组织、接待旅游者提供

的相关旅游服务，主要包括：

（一）安排交通服务；

（二）安排住宿服务；

（三）安排餐饮服务；

（四）安排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等服务；

（五）导游、领队服务；

（六）旅游咨询、旅游活动设计服务。

旅行社还可以接受委托，提供下列旅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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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受旅游者的委托，代订交通客票、代订住宿和代办出境、入境、签证手续等；

（二）接受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委托，为其差旅、考察、会议、展览等公务活

动，代办交通、住宿、餐饮、会务等事务；

（三）接受企业委托，为其各类商务活动、奖励旅游等，代办交通、住宿、餐饮、会务、

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等事务；

（四）其他旅游服务。

本条在明确旅行社业务的部分内容外，第二款还列举了旅行社可以接受的委托事项，即

委托代订，该款内容并非旅游服务的组织安排行为，并非《旅游法》第二条和《旅行社条例》

第二条规定的旅行社业务内容。

因此，我们认为法律上的旅行社业务即旅游服务中的组织安排行为，委托代订不属于旅

行社业务许可范畴，无需取得旅行社业务许可。

二、包价旅游合同是旅行社组织安排旅游活动的表现形式

在确定了旅行社业务的界定后，如何确定组织安排行为变成第一要务。

《旅游法》第五十七条：“旅行社组织和安排旅游活动，应当和旅游者订立合同”。第

五十八条：“包价旅游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包括下列内容……”

在旅游法律法规中，除了特别说明，提到的合同均指包价旅游合同，因此包价旅游

合同是旅行社组织安排旅游活动的表现形式。

《旅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三项：“包价旅游合同是指旅行社预先安排行程，提供或

者通过履行辅助人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导游或者领队等两项以上旅游服务，旅游

者以总价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一言蔽之，即由旅行社安排行程，并提供或者通过他人提

供两项以上服务的，然后旅行社“打包”收费。

从包价旅游合同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其有以下几个条件：第一，旅行社安排行程；第二，

包含两项以上服务；第三，由旅行社对服务合计统一收费。如果不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即不

能构成旅行社业务活动。如，当事人虽然提供了交通、住宿等多项与旅游服务相关的代订服

务，但是并未参与行程安排，其行为应当认定为委托代订。

三、关于旅游市场中“机+酒”的定性

当前旅游市场中“机+酒”是一种常见的旅游服务产品，“机+酒”是指旅游经营者提供

机票加酒店等代订服务，“机+酒”常常是为旅游者自由行提供住行等代订服务，从产品本身

来看，其应该认定为委托代订，无需取得旅行社业务许可。

但是，在现实市场中“机+酒”产品并非如上述泾渭分明，众多未取得旅行社业务许可



的商旅服务公司以“机+酒”名义从事组织安排旅游活动的旅行社行为，认为只要没有安排

领队、导游跟团服务就不构成包价旅游合同。在市场乱象中如何定性“机+酒”是长期困扰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部门的难题。

旅游经营者是否参与行程安排是“机+酒”定性的关键，如果旅游经营者依照旅游者的

出行意愿提供了行程策划安排，并提供了“机+酒”服务，那么这应当认定为包价旅游合同，

应当取得旅行社业务许可，否则构成违法。例如，某公司开发旅游路线产品招徕旅游者，为

其安排机票和酒店等服务，或者根据旅游者的需要量身定制旅游路线内容，并安排机票酒店

等服务，以上情形，某公司关于机票和酒店等服务是依照自己规划的旅游产品选定的，因此

构成了行程的安排组织，不能被认定为委托代订。

如果旅游经营者是依照旅游者提供要求来提供“机+酒”服务，不参与行程规划安排，

那么就应当认定为委托代订，无需取得旅行社业务许可。例如，旅游者根据自己安排的行程

需求，请求某公司代订机票和酒店等，这种情形，某公司只负责具体内容的代订服务，不参

与行程的安排，应当被认定为委托代订。委托代订关系中，旅游者提出的要求往往具有明确

的标准，信息是具体的，甚至会明确代订酒店名称和航班号。当然，也不排除旅游者未明确

委托事项的详细信息，交由旅游经营者推荐或者自行选择完成代订的情形，但只要旅游经营

者不参与行程的安排，都应当认定为委托代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应当准确界定旅行社业务的许可范围，对

于“机+酒”问题应当通过具体材料加以判断认定，如，签署的是代订合同还是组团合同？

行程单由哪方提供？是否有明确代订请求材料？等等，以保证在打击违法行为的同时不侵害

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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